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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决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
北京某出租车公司司机李某在与原单

位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到房山一广告公司任
司机兼杂工， 双方约定李某工资按天计算，
不按月发放。后来，李某在工作中发生工伤，
广告公司为了方便李某报销医疗费，出证明
称李某系广告公司员工， 并上了意外保险。
此后，李某却将证明和保险作为证据申请劳
动仲裁，请求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仲裁
裁决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后，广告公司不服起
诉至房山法院。

虽然法院经审理查明真相后，判决广告
公司与李某不存在劳动关系。但广告公司随
意开证明引发纠纷及麻烦，值得其他用人单
位吸取教训。

出租司机在广告公司打工
装广告牌受伤申请仲裁

2013年5月， 与出租车公司
有劳动关系的出租车司机李某，
因自己所驾的出租车报废， 在等
新车的待岗期间， 到房山一广告
公司任司机兼杂工。 双方口头约
定， 李某的计酬方式为按日计酬
现金发放， 标准一天150元， 发
放时间不固定。 此后， 李某开始
在广告公司上班。

2013年10月， 出租车公司分
配给李某的新出租车到了， 李某
离开广告公司， 回出租车公司继
续拉活儿。 然而李某开了一个月
出租车后， 将车转租给了他人，
重新又到广告公司工作， 按日计
酬现金发放、 一天150元的标准
没变。

2014年3月 ， 李某在高空安
装广告牌中不慎跌落受伤， 左脚
后跟骨折。 李某住院治疗花了六
七万元， 期间广告公司还为李某
支付了两万多元。 当时李某为能
顺利报销医药费， 请求广告公司
开具证明。 广告公司于2014年4
月开具了盖有公司公章的证明，
证明李某为本单位员工， 在工作
中受伤。 此外， 李某受伤后， 广
告公司还给李某上了一份人身意
外保险。

李某受伤后因治疗、 休养 ，
未再回广告公司工作。 2014年11

月12日， 李某向出租车公司提交
了书面辞职报告， 辞职理由为1、
家有老人无人照顾； 2、 因脚摔
伤， 不能长时间工作。 此后， 李
某将出租车交回出租车公司， 双
方解除了劳动关系。

2014年11月20日， 与出租车
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的李某， 申
请劳动仲裁 ， 1、 请求确认自
2013年4月6日起其与广告公司存
在劳动关系； 2.要求广告公司支
付其2013年5月至2014年8月的工
资39000元。 仲裁裁决支持李某
两项请求后， 广告公司不服， 起
诉至房山法院。

广告公司发薪时间不固定
法院认定不存在劳动关系

法院开庭时， 广告公司的代
理人称， 公司与李某是劳务合同
关系， 而不是劳动关系。 因为当
时李某来公司时， 公司就知道他
与出租车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和社
保关系 ， 只是等新车的空闲时
间， 来广告公司打零工， 所以李
某的工资是按天计酬， 发放时间
也不固定。

李某在法庭上认可自己在广
告公司的工资按天计酬， 发放时
间不固定。 但他拿出广告公司为
其开具的受伤证明、 以及公司为
他上的人身意外保险作为证据，
证明其与广告公司存在事实劳动
关系， 只是公司违法没有与他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
广告公司认可李某的受伤证

明及意外保险的真实性， 但不认
可李某的证明目的性， 指出开具
证明是出于好心 ， 为 方 便 李 某
回 出 租 车 公 司 报 销 医 疗 费 ，
同 时 认 可 尚 欠 李 某 劳 动 报 酬
39000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 2009年10
月至2014年11月期间， 出租车公
司为李某缴纳社会保险， 在此期
间， 李某为出租车司机。 2009年
10月至2013年1月期间 ， 李某与
出租车公司签订承包运营合同和
劳动合同， 后因李某所驾驶出租
车已到报废年限， 自2013年1月
起， 李某处于待岗状态。 2013年
10月， 出租车公司分配新车给李
某 ， 双方重新签订承包运营合
同 ， 李某从事出租司机工作 。
2013年11月， 李某将承运出租车
租赁给案外人黄某使用。 2014年
11月12日， 李某向出租车公司提
交书面辞职报告， 随后将出租车
交回出租车公司， 双方解除了劳
动关系。

基于以上事实， 房山法院于
2015年8月， 一审判决广告公司
与李某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广
告公司支付李某劳动报酬39000
元。 判决后， 李某不服， 提起上
诉。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理后， 依法作出驳回李某上诉，
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法官说法
针对此案， 房山法院法官马

艳佳指出，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
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应从双方
的主体资格、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
之间是否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合
意、 劳动者是否接受用人单位的
用工管理和工作安排以及劳动者
的劳动是否属于用人单位的业务
组成部分等方面综合进行判断。

本案中， 李某与广告公司一
致认可李某为广告公司提供了劳
动的事实，但对于此关系的定性，
双方各执一词。 结合本案审理查
明的事实， 李某入职广告公司之
初， 公司法定代表人既已知悉李
某与出租车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
尚在存续的事实， 李某的劳动报
酬采用按日计酬、 汇总结算的方
式发放。 且李某于2013年10月期
间重回出租车公司从事出租车运
营工作，领取相关劳动报酬。上述
事实均表明， 李某系在其与出租
车公司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利
用等待新车的空闲时期为广告公
司提供劳动， 广告公司与李某之
间缺乏建立长期、 稳定的劳动关
系的合意。 且广告公司与李某之
间在用工管理和人身隶属关系上
均具有不稳定性、 非持续性的显
著特征， 不符合劳动法律关系的
构成要件。据此，广告公司要求确
认其与李某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购买私家车引发纠纷
法官支招如何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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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司机到广告公司打零工 受伤后申请确认劳动关系

□本报记者 王香阑

■有问必答
提问： 制药公司职工 杨女士
回答：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褚军花

考勤簿上写错名字 单位扣工资不应该
杨女士： 2015年4月1日， 我

被本市一家制药公司聘用， 至今
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也没给我
缴纳过社会保险 。 今年1月初 ，
公司准备搬迁到外地， 我和几个
职工因为家在北京， 若跟他们搬
到外地， 各方面都不方便， 所以
我们不愿去， 于是老板与我们解
除了劳动关系。

在最后结算工资时， 公司扣
了我2015年12月的工资， 说我那
个月没上班。 在职期间我从没请

过假， 不可能整个12月份都不去
上班啊。 于是我找到公司的考勤
签到表， 发现其中2015年12月份
上的签名为我的名字， 但名字最
后一个字写错了 。 这时我才想
起， 签字那天我到库房领东西去
了， 是别人帮我签的字。

老板说， 整个12月份的考勤
簿上没有我名字， 证明我当月没
出勤 ， 所以不能给我工资 。 可
是， 不能因为名字错了一个字就
扣我整月工资吧？

褚军花： 既然2015年12月份
的考勤签到表上显示有写错的这
个名字， 如果单位认为此人不是
你， 那你可以问问单位此人是哪
个职工 ？ 可以在申请劳动仲裁
时， 让单位举证证明公司里有跟
你同名的。

另外， 您还可以再找找除了
考勤外， 其他可以证明您在2015
年12月份上班的证据， 比如您在
当月到库房领东西的领料单、 货
单、 工作记录什么的， 只要能证

明您当月出勤了就行。
您可以先跟制药公司去沟

通， 协商不成可来工会法律服务
中心申请法律援助。

随着私家车逐渐成为百姓生
活消费中的高需求产品， 部分商
家在销售中夸大宣传、虚假承诺、
失信违约， 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合
法权益。为此，丰台法院与丰台工
商分局通报了涉机动车买卖纠纷
的几大特点， 并向消费者做出维
权提示。

丰台工商分局负责人表示，
涉机动车买卖纠纷几大特点主要
包括：第一，以“低价信息”吸引消
费者。该局接收的投诉中，消费者
的购车信息均来源于一些不知名
的网站、论坛、贴吧和手机短信推
送。 消费者没有对信息的真实性
进行理性甄别， 购车前也缺乏对
在京购车政策和销售企业信用状
况的了解。第二，“假充”汽车销售
企业。 大部分被投诉企业并非直
接的汽车销售企业， 而仅是提供
购车的相关服务。 被投诉企业普
遍具有规模较小的特点， 注册资
本多集中于50万元以下。第三，双
方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存在争
议。 其表现在被投诉企业与消费
者签订“购车服务协议”，而非《汽
车买卖合同》， 或者是签订合同
时， 将一些口头承诺未写入书面
合同，或是购车价格为打包价格，
没有具体的费用明细， 消费者难
以分项计算。

丰台法院法官提醒消费者：
第一，提高警惕，选择大型、正规
销售者购车。 切莫贪图便宜轻易
相信价格优惠明显低于市场价的
不知名销售者的广告， 并尽量避
开购车的高峰期。

第二，仔细阅读，明确条款内
容，并依约履行。消费者在签订机
动车买卖合同时， 一是要识别抬
头， 观察与对方签订的是购车合
同还是购车服务合同， 如果是购
车服务合同， 则此时对于消费者
而言签订合同的另一方只是提供
介绍销售信息的中间人， 消费者
此时一定要谨慎， 或者停止与所
谓的销售方签订合同， 或者要求
销售方明确告知实际的车辆出卖
方并与真正的出卖方签订合同。
二是要关注备注， 不良商家经常
在合同的末尾处加注部分条款排
除己方的责任或者增加消费者的
给付内容， 消费者发现加重己方
责任的不合理条款时应立即拒绝
签署。三是要明确内容，消费者不
要轻信销售方的口头承诺， 务必
将车辆价格、优惠承诺、违约责任
等重要信息写入合同， 且务必表
达明确清楚， 切勿在合同中留出
空白，给销售方变造的机会。四是
要依约履行，合同签订后，消费者
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付款、
提供一应购车手续等义务， 并监
督合同相对方履行交车、 代办各
种税费、保险等义务。

第三，留存证据，警惕商家欺
诈，并及时投诉。消费者在签订合
同后一定要注意保存购车合同原
件、购车发票和车辆合格证，在提
车时要仔细检查车辆、 内饰装潢
等配置是否与承诺相符， 如发现
销售方存在违约情形， 应及时向
有关部门投诉并留存相关材料，
以方便今后诉讼。 消费者在购车
过程中， 如果发现经办人员发生
变化一定要仔细询问， 保留所有
与该方签订的书面证据， 发现可
能存在欺骗时及时停止签订合同
及付款。 如果销售方此时强行要
求签订合同， 并采取威胁等非法
暴力手段时， 在确保自身安全的
情况下，及时报警处理。


